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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于 2012年 7月 6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2年 7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赵友安董事长主持，经与会

董事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分红条款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第二百零一条进行修改。 

原章程第二百零一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的利润分配注重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

中期利润分配。 

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具体经

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原则上公司三个连续会

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负数时，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

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修改后的章程第二百零一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的利润分配注重对股东合理的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

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

行中期利润分配。 

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时，公司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的具体

经营情况和市场环境，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报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邮件、公

司网站、互动平台等途径）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

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原则上公司三个连续会

计年度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负数时，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形成的利润、公允价值

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不得用于现金分红。 

若公司盈利，但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说

明未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分红的留存资金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同时应对上年度未分红留存资金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需调整现金分红政策时，董事会应充分论证调整方案的合理性，独立

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与中小股东充分沟通交

流，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此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开展锗烷气体（锗烷、硅烷、三甲基硼、硼烷、磷烷和砷

烷等的混合气体）、磷烷、砷烷的销售，并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锗烷气体（锗

烷、硅烷、三甲基硼、硼烷、磷烷和砷烷等的混合气体）、磷烷、砷烷的销售，

同时对《公司章程》中第二章第十四条经营范围进行修改。 

原章程第二章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光机电一体化装备设计、开发、制造、销



售；自动控制技术与装置的开发、制造、销售；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的开发、

制造、销售；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及软件开发、销售；工艺技术研究及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培训与技术服务；机电设备成套及总承包服务；自营、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禁止和限制

的进出口货物和技术除外）；管道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修改后的章程第二章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光机电一体化装备设计、开发、制造、

销售；自动控制技术与装置的开发、制造、销售；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的开发、

制造、销售；锗烷气体（锗烷、硅烷、三甲基硼、硼烷、磷烷和砷烷等的混合气

体）、磷烷、砷烷的销售；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及软件开发、销售；工艺技术研究

及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与技术服务；机电设备成套及总承包服务；自

营、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

家禁止和限制的进出口货物和技术除外）；管道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同时为遵守与领先固体电子技术材料有限公司等合营公司股东签署的《合

营合同》，公司承诺在合营公司启源（陕西）领先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设立并

开始生产、销售相关特种气体后，未经合营公司同意，公司将不独立从事相关特

种气体的销售业务。 

此议案尚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此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郝小更反对此项议案，不同意在启源装备层面进行此类业务（锗

皖气体等的销售），建议公司加快合营公司的筹建，以合营公司开展业务。 

公司董事孙惠反对此项议案，建议公司加快合营公司的筹建，以合营公司

为平台开展业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

作制度》进行修改，在该制度第一章第三条中增加以下条款：公司审议利润分配

方案时采取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并将修改后的制度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修改后的

制度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此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2 年 7月 30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此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安启源机电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